
   

 

进出口货物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文/舒柏臣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的非法货物在国际贸易中的数量和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据估计每年全世界假冒货物产值占
世界贸易额的5-8%，约达1000至1200亿美元。侵权产品贸易泛滥，在一定程度上也同企业保护自身
知识产权的意识和行动不足有关系。 
   我国的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是海关海关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依法在
边境制止侵犯受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境或者出境的措施。与进出境货物有
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专利权，在进
出口贸易中都可以获得海关保护。这种保护并不如企业想象中的复杂，在海关进行知识产权备案从
申请之日起40日内就能办理完毕，每一项海关备案只需花费人民币800元，这对于在国际市场上深
受假冒伪劣困绕的企业，尤其是产品出口型企业来说，无疑是靠举手之劳，就在知识产权的有效期
限内，为自己的产品上一个长命的保险。 
   一、什么是海关备案 
   知识产权权利人（包括著作权人、商标注册人、专利权人及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的专有
使用许可的被许可人）向海关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状况、权利人的联系方式、合法使用知识产
权情况（如授权许可使用情况）、侵权嫌疑单位、有关图片和照片等信息，海关总署准予备案的，
发给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证书，即完成了海关备案手续。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颁发《知识产权海关备案证书》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7
年。在知识产权有效的前提下，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
内，向海关总署申请续展备案。每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为7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
而不申请续展或者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法律保护期届满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随即失
效。 
   事先向海关总署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可以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还可以
对那些过去毫无顾忌地进出口侵权货物的企业产生警告和震慑作用，促使其自觉地尊重他人的知识
产权。知识产权权利人及时到海关总署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保
障。海关查验进出口货物时，根据备案情况确定货物是否有侵权嫌疑，在海关总署备案后，备案数
据将被传送到全国各海关，从而可以在全国的关境上建立起全面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 
   二、什么是海关保护 
   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境的，可以向货物进出境地海
关提出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提交合法使用人名单、申请人授权实施有关专利以及进出口
有关商品的企业名单、合法或侵权商品以及包装式样的照片或图片、侵权嫌疑人情况、申请人已掌
握的进出口侵权货物的企业名单、侵权商品的特征以及获得的初步证据。如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已
经发生纠纷或者诉讼的情况，申请人可以书面陈述或者提供有关起诉状、答辩状、撤销或者宣告权
利无效的申请书、答辩书等文件。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还应当向海关提交与进口
货物到岸价格或者出口货物离岸价格等值的担保金。 
   三、申请海关保护的两种具体选择方式： 
   （1）从海关备案到海关保护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未雨绸缪，在未发现侵权产品时，可以单独申请海关备案；以后发现侵
权产品进出口时，可以再申请海关保护。在海关备案后，海关还可以自动给予保护。在这种方式
下，权利人可以先向海关总署申请知识产权备案，在海关总署审批准备案申请，并获得海关总署颁
发的《知识产权海关备案证书》后，再向进出境地海关申请海关保护，扣留侵权品。 
   例如，“TOYOTA”、“NISSAN”两商标在海关进行备案后，某海关依法扣留了一批涉嫌侵犯
已在海关进行备案的“TOYOTA”、“NISSAN”商标专用权的货物。这批货物是某实业有限公司向海
关申报出口至尼日利亚的一批汽车配件，其中有69箱雨刮器上标有“TOYOTA”商标、100箱雨刮器
上标有“NISSAN”商标，涉嫌侵犯权利人商标专用权。 
   （2）海关保护和海关备案同时进行 
   如权利人未在海关备案，而临时发现了侵权行为时，当机立断也为时不晚，可以立即同时申
请海关备案和海关保护。权利人在向海关总署递交海关保护申请书的同时递交海关备案申请书，海
关保护和海关备案程序就可以同时启动。这样，可以在时间上争取优势，及时防止侵权品的进出关

 



和进一步地流入市场。海关总署收到申请后，会指令进出境地海关采取保护措施，扣留有关侵权
品，并且将有关文书送达侵权人，指令其于7日内陈述意见，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进出境地海关
将处理有关侵权品，如没收、变卖等。 
   例如，“HELLOKITTY”商标未在海关进行备案，某海关查验发现某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韩国的
手表中，部分商品上标有“HELLOKITTY”字样及图案，案值12万余元人民币。经查询海关备案数据
库，“HELLOKITTY”并未在海关总署进行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备案。海关几番周折寻找到了“HELLO?
KITTY”的日本商标注册人日本三丽鸥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法向海关总署同时提出知识产权保
护申请和备案后，海关禁止上述商品出口，并给予出口人严厉的行政处罚。 
   企业应重视进出口货物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保障自身的权益不受侵犯（作者单位：
白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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